
附件 1

地区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落实自查自纠情况表
地区： 填报人姓名： 填报人手机号：

序

号
自查自纠内容

是否存在问题及简

要问题描述

涉及采购人

数量（家）

涉及政府采购项

目个数（个）

涉及政府采购项

目金额（万元）

1

是否以所有制形式、组织形式或者股权结构、规模、

人员、资产、利润、成立年限等对中小企业实施差别

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；

2

是否新设或变相设置政府采购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

库，是否仍有以前年度存续的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

库；

3

认定不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情形时是否符合《政府

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8

号）第六条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宁财规发〔2021〕2 号）

第十四条规定，其中认定不适宜情形的第（三）项“面

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、充分竞

争，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”时

是否有充足的依据或证明；

4

除不适宜情形外，是否将分散采购限额以上，200 万元

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

项目预算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并作为采购文

件供应商的资格条件；



序

号
自查自纠内容

是否存在问题及简

要问题描述

涉及采购人

数量（家）

涉及政府采购项

目个数（个）

涉及政府采购项

目金额（万元）

5

除不适宜情形外，是否将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

采购项目、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预算预留该

部分全部采购预算总额的 4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

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是否不低于 60%；

6

2022 年 6 月 30 日前（以报送采购计划时间为准）对未

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（如不适宜由

中小企业提供的情形），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

部分采购包（标段），是否执行面向小微企业的价格扣

除为 8%-10%；

7

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（以报送采购计划时间为准)对未预

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（如不适宜由中

小企业提供的情形），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

分采购包（标段），是否执行面向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

为 10%-20%；

8

是否在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通过“宁夏政府采购网”

公开本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2022年面向中小企业预留

份额和采购的具体情况，对未达到规定预留份额比例

的，是否同时公开相关说明材料；是否在 2022 年 12

月 31 日前通过“宁夏政府采购网”公开本部门及所属

预算单位2023年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

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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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对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》的 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

业提供的，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对适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的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

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是否预留 40%以上面向

中小企业采购；

10

2022 年全部政府采购项目（含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》的工程采购项目）中，实际授予中小企

业合同金额是否达到采购合同总规模的 40%以上，实际

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是否达到采购合同总规模的

24%以上；

11

2022 年 9 月 1 日起，是否对政府采购信用等级为 A级

的供应商及初次在我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免

收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保证金；


